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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计委计标函(1987)78号、建设部(88)建标字 25号文的要求，由能源部会同有关部门共同

制订的《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旋转电机施工及验收规范》等五项标准，已经有关部门会审，现批准《电气装

置安装工程 旋转电机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170—92、《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盘、柜及二次回路结线施工及

验收规范》GB50171—92、《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蓄电池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172 —92、《电气装置安装

工程 电缆线路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168—92和《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接地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169—92为强制性国家标准，自 1993年 7月 1日起施行。原《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施工及验收规范》

中第三篇旋转电机篇、第四篇盘、柜及二次回路结线篇、第五篇蓄电池篇、第十一篇电缆线路篇及第十五

篇接地装置篇同时废止。

本标准由能源部负责管理，具体解释等工作由能源部电力建设研究所负责，出版发行由建设部标准定额研

究所负责组织。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1992年 12月

修 订 说 明

本规范是根据国家计委计标函(1987)78号、建设部(88)建标字 25号文的要求，由原水利电力部负

责主编，具体由能源部电力建设研究所会同有关单位共同编制而成。

修订过程中，规范组进行了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了原规范执行以来的经验，吸取了部分科研成

果，广泛征求了全国有关单位的意见，最后由我部会同有关部门审查定稿。

本规范共分五章和一个附录。这次修订主要增加了弱电回路抗干扰、静态保护和微机监控等方面的

内容。

本规范执行过程中，如发现有欠妥之处，请将意见和有关资料直接函寄本规范的管理单位能源部电力建设

研究所(北京良乡，邮政编码：102401)，以便今后修订时参考。

能 源 部

1990年 12月



第一章 总 则

第 1.0.1条 为保证盘、柜装置及二次回路结线安装工程的施工质量，促进工程施工技术水平的

提高，确保盘、柜装置及二次回路安全运行，制订本规范。

第 1.0.2条 本规范适用于各类配电盘、保护盘、控制盘、屏、台、箱和成套柜等及其二次回路

结线安装工程的施工及验收。

第 1.0.3条 盘、柜装置及二次回路结线的安装工程应按已批准的设计进行施工。

第 1.0.4条 盘、柜等在搬运和安装时应采取防震、防潮、防止框架变形和漆面受损等安全措施，

必要时可将装置性设备和易损元件拆下单独包装运输。当产品有特殊要求时，尚应符合产品技术文件的规

定。

第 1.0.5条 盘、柜应存放在室内或能避雨、雪、风、沙的干燥场所。对有特殊保管要求的装置

性设备和电气元件，应按规定保管。

第 1.0.6条 采用的设备和器材，必须是符合国家现行技术标准的合格产品，并有合格证件。设

备应有铭牌。

第 1.0.7条 设备和器材到达现场后，应在规定期限内作验收检查，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包装及密封良好。

二、开箱检查型号、规格符合设计要求，设备无损伤，附件、备件齐全。

三、产品的技术文件齐全。

四、按本规范要求外观检查合格。

第 1.0.8条 施工中的安全技术措施，应符合本规范和国家现行有关安全技术标准及产品技术文

件的规定。

第 1.0.9条 与盘、柜装置及二次回路结线安装工程有关的建筑工程的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与盘、柜装置及二次回路结线安装有关的建筑物、构筑物的建筑工程质量，应符合国家现行的

建筑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中的有关规定。当设备或设计有特殊要求时，尚应满足其要求。

二、设备安装前建筑工程应具备下列条件：

 1.屋顶、楼板施工完毕，不得渗漏；

 2.结束室内地面工作，室内沟道无积水、杂物；

 3.预埋件及预留孔符合设计要求，预埋件应牢固；

 4.门窗安装完毕；

 5.进行装饰工作时有可能损坏已安装设备或设备安装后不能再进行施工的装饰工作全部结束。

三、对有特殊要求的设备，安装调试前建筑工程应具备下列条件：

 1.所有装饰工作完毕，清扫干净；

 2.装有空调或通风装置等特殊设施的，应安装完毕，投入运行。

第 1.0.10条 设备安装用的紧固件，应用镀锌制品，并宜采用标准件。

第 1.0.11条 盘、柜上模拟母线的标志颜色，应符合表 1.0.11的规定。

表 1.0.11 模拟母线的标志颜色

电压(kV)

交流 0.23

颜色

深灰

电压(kV)

交流 13.8～20

颜色

浅绿

电压(kV)

交流 220

颜色

紫



交流 0.40

交流 3

交流 6

交流 10

黄褐

深绿

深蓝

绛红

交流 35

交流 60

交流 110

交流 154

浅黄

橙黄

朱红

天蓝

交流 330

交流 500

直流

直流 500

白

淡黄

褐

深紫

注：①模拟母线的宽度宜为 6～12mm。

②设备模拟的涂色应与相同电压等级的母线颜色一致。

③不适用于弱电屏以及流程模拟的屏台。

第 1.0.12条 二次回路结线施工完毕在测试绝缘时，应有防止弱电设备损坏的安全技术措施。

第 1.0.13条 安装调试完毕后，建筑物中的预留孔洞及电缆管口，应做好封堵。

第 1.0.14条 盘、柜的施工及验收，除按本规范规定执行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的有关标准规范

的规定。

第二章 盘、柜的安装

第 2.0.1条 基础型钢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2.0.1的规定。

二、基础型钢安装后，其顶部宜高出抹平地面 10mm；手车式成套柜按产品技术要求执行。基础型钢应有明

显的可靠接地。

表 2.0.1 基础型钢安装的允许偏差

项 目

不直度

水平度

位置误差及不平行度

注：环形布置按设计要求。

第 2.0.2条 盘、柜安装在震动场所，应按设计要求采取防震措施。

第 2.0.3条 盘、柜及盘、柜内设备与各构件间连接应牢固。主控制盘、继电保护盘和自动装置

盘等不宜与基础型钢焊死。

第 2.0.4条 盘、柜单独或成列安装时，其垂直度、水平偏差以及盘、柜面偏差和盘、柜间接缝的允许偏

差应符合表 2.0.4的规定。

表 2.0.4 盘、柜安装的允许偏差

项 目

垂直度(每米)

水平偏差

盘间偏差

相邻两盘顶部

成列盘顶部

相邻两盘边

允许偏差(mm)

＜1.5

＜2

＜5

＜1

允 许 偏 差

mm/m

＜1

＜1

mm/全长

＜5

＜5

＜5



成列盘面

盘间接缝

模拟母线应对齐，其误差不应超过视差范围，并应完整，安装牢固。

＜5

＜2

第 2.0.5条 端子箱安装应牢固，封闭良好，并应能防潮、防尘。安装的位置应便于检查；成列

安装时，应排列整齐。

第 2.0.6条 盘、柜、台、箱的接地应牢固良好。装有电器的可开启的门，应以裸铜软线与接地

的金属构架可靠地连接。

成套柜应装有供检修用的接地装置。

第 2.0.7条 成套柜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机械闭锁、电气闭锁应动作准确、可靠。

二、动触头与静触头的中心线应一致，触头接触紧密。

三、二次回路辅助开关的切换接点应动作准确，接触可靠。

四、柜内照明齐全。

第 2.0.8条 抽屉式配电柜的安装尚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抽屉推拉应灵活轻便，无卡阻、碰撞现象，抽屉应能互换。

二、抽屉的机械联锁或电气联锁装置应动作正确可靠，断路器分闸后，隔离触头才能分开。

三、抽屉与柜体间的二次回路连接插件应接触良好。

四、抽屉与柜体间的接触及柜体、框架的接地应良好。

第 2.0.9条 手车式柜的安装尚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检查防止电气误操作的“五防”装置齐全，并动作灵活可靠。

二、手车推拉应灵活轻便，无卡阻、碰撞现象，相同型号的手车应能互换。

三、手车推入工作位置后，动触头顶部与静触头底部的间隙应符合产品要求。

四、手车和柜体间的二次回路连接插件应接触良好。

五、安全隔离板应开启灵活，随手车的进出而相应动作。

六、柜内控制电缆的位置不应妨碍手车的进出，并应牢固。

七、手车与柜体间的接地触头应接触紧密，当手车推入柜内时，其接地触头应比主触头先接触，拉

出时接地触头比主触头后断开。

第 2.0.10条 盘、柜的漆层应完整，无损伤。固定电器的支架等应刷漆。安装于同一室内且经常

监视的盘、柜，其盘面颜色宜和谐一致。

第三章 盘、柜上的电器安装

第 3.0.1条 电器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电器元件质量良好，型号、规格应符合设计要求，外观应完好，且附件齐全，排列整齐，固定

牢固，密封良好。

二、各电器应能单独拆装更换而不应影响其它电器及导线束的固定。

三、发热元件宜安装在散热良好的地方；两个发热元件之间的连线应采用耐热导线或裸铜线套瓷管。

四、熔断器的熔体规格、自动开关的整定值应符合设计要求。

五、切换压板应接触良好，相邻压板间应有足够安全距离，切换时不应碰及相邻的压板；对于一端

带电的切换压板，应使在压板断开情况下，活动端不带电。



六、信号回路的信号灯、光字牌、电铃、电笛、事故电钟等应显示准确，工作可靠。

七、盘上装有装置性设备或其它有接地要求的电器，其外壳应可靠接地。

八、带有照明的封闭式盘、柜应保证照明完好。

第 3.0.2条 端子排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端子排应无损坏，固定牢固，绝缘良好。

二、端子应有序号，端子排应便于更换且接线方便；离地高度宜大于 350mm。

三、回路电压超过 400V者，端子板应有足够的绝缘并涂以红色标志。

四、强、弱电端子宜分开布置；当有困难时，应有明显标志并设空端子隔开或设加强绝缘的隔板。

五、正、负电源之间以及经常带电的正电源与合闸或跳闸回路之间，宜以一个空端子隔开。

六、电流回路应经过试验端子，其它需断开的回路宜经特殊端子或试验端子。试验端子应接触良好。

七、潮湿环境宜采用防潮端子。

八、接线端子应与导线截面匹配，不应使用小端子配大截面导线。

第 3.0.3条 二次回路的连接件均应采用铜质制品；绝缘件应采用自熄性阻燃材料。

第 3.0.4条 盘、柜的正面及背面各电器、端子牌等应标明编号、名称、用途及操作位置，其标

明的字迹应清晰、工整，且不易脱色。

第 3.0.5条 盘、柜上的小母线应采用直径不小于 6mm的铜棒或铜管，小母线两侧应有标明其代

号或名称的绝缘标志牌，字迹应清晰、工整，且不易脱色。

第 3.0.6条 二次回路的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盘、柜内两导体间，导电体与裸露的不带电的导体间，应符合表 3.0.6的要求。

表 3.0.6 允许最小电气间隙及爬电距离(mm)

电气间隙

额定电压(V)

≤63A

≤60

60＜U≤300

300＜U≤500

3.0

5.0

8.0

额定工作电流

＞63A

5.0

6.0

10.0

二、屏顶上小母线不同相或不同极的裸露载流部分之间，裸露载流部分与未经绝缘的金属体之间，电气间

隙不得小于 12mm；爬电距离不得小于 20mm。

第四章 二次回路结线

第 4.0.1条 二次回路结线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按图施工，接线正确。

二、导线与电气元件间采用螺栓连接、插接、焊接或压接等，均应牢固可靠。

三、盘、柜内的导线不应有接头，导线芯线应无损伤。

四、电缆芯线和所配导线的端部均应标明其回路编号，编号应正确，字迹清晰且不易脱色。

五、配线应整齐、清晰、美观，导线绝缘应良好，无损伤。

六、每个接线端子的每侧接线宜为 1根，不得超过2根。对于插接式端子，不同截面的两根导线不

得接在同一端子上；对于螺栓连接端子，当接两根导线时，中间应加平垫片。

七、二次回路接地应设专用螺栓。

第 4.0.2条 盘、柜内的配线电流回路应采用电压不低于 500V的铜芯绝缘导线，其截面不应小于

2.5mm；其它回路截面不应小于 1.5mm；对电子元件回路、弱电回路采用锡焊连接时，在满足载流量和电

压降及有足够机械强度的情况下，可采用不小于 0.5mm 截面的绝缘导线。2

2 2

爬电距离

额定工作电流

≤63A

3.0

6.0

10.0

＞63A

5.0

8.0

12.0



第 4.0.3条 用于连接门上的电器、控制台板等可动部位的导线尚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应采用多股软导线，敷设长度应有适当裕度。

二、线束应有外套塑料管等加强绝缘层。

三、与电器连接时，端部应绞紧，并应加终端附件或搪锡，不得松散、断股。

四、在可动部位两端应用卡子固定。

第 4.0.4条 引入盘、柜内的电缆及其芯线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引入盘、柜的电缆应排列整齐，编号清晰，避免交叉，并应固定牢固，不得使所接的端子排受

到机械应力。

二、铠装电缆在进入盘、柜后，应将钢带切断，切断处的端部应扎紧，并应将钢带接地。

三、使用于静态保护、控制等逻辑回路的控制电缆，应采用屏蔽电缆。其屏蔽层应按设计要求的接

地方式接地。

四、橡胶绝缘的芯线应外套绝缘管保护。

五、盘、柜内的电缆芯线，应按垂直或水平有规律地配置，不得任意歪斜交叉连接。备用芯长度应

留有适当余量。

六、强、弱电回路不应使用同一根电缆，并应分别成束分开排列。

第 4.0.5条 直流回路中具有水银接点的电器，电源正极应接到水银侧接点的一端。

第 4.0.6条 在油污环境，应采用耐油的绝缘导线。在日光直射环境，橡胶或塑料绝缘导线应采

取防护措施。

第五章 工程交接验收

第 5.0.1条 在验收时，应按下列要求进行检查：

一、盘、柜的固定及接地应可靠，盘、柜漆层应完好、清洁整齐。

二、盘、柜内所装电器元件应齐全完好，安装位置正确，固定牢固。

三、所有二次回路接线应准确，连接可靠，标志齐全清晰，绝缘符合要求。

四、手车或抽屉式开关柜在推入或拉出时应灵活，机械闭锁可靠；照明装置齐全。

五、柜内一次设备的安装质量验收要求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范的规定。

六、用于热带地区的盘、柜应具有防潮、抗霉和耐热性能，按国家现行标准《热带电工产品通用技

术》要求验收。

七、盘、柜及电缆管道安装完后，应作好封堵。可能结冰的地区还应有防止管内积水结冰的措施。

八、操作及联动试验正确，符合设计要求。

第 5.0.2条 在验收时，应提交下列资料和文件：

一、工程竣工图。

二、变更设计的证明文件。

三、制造厂提供的产品说明书、调试大纲、试验方法、试验记录、合格证件及安装图纸等技术文件。

四、根据合同提供的备品备件清单。

五、安装技术记录。

六、调整试验记录。

附录一 本规范用词说明

一、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于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



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

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或“可”；

反面词采用“不宜”。

二、条文中指明应按其它有关标准、规范执行时，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

行”。

附加说明

本规范主编单位、参加单位和主要起草人名单

主 编 单 位： 能源部电力建设研究所

参 加 单 位： 交通部水运规划设计院

能源部武汉超高压公司

主要起草人： 李志耕 黄佩君 赵以裕 马长瀛

条 文 说 明

前 言

根据国家计委计标函(1987)78号、建设部(88)建标字 25号文的要求，由原水利电力部负责主编，

具体由能源部电力建设研究所会同有关单位共同修订的《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盘、柜及二次回路结线施工及

验收规范》GB50171—92，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1992年 12月 16日以建标［1992］911号文批准发布。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学校等有关单位人员在使用本规范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盘、柜及二次回路结线施工及验收规范》编制组根据国家计委关于编制标准、规范条

文说明的统一要求，按《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盘、柜及二次回路结线施工及验收规范》的章、条顺序，编制

了《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盘、柜及二次回路结线施工及验收规范条文说明》，供国内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参考。

在使用中如发现本条文说明有欠妥之处，请将意见直接函寄给本规范的管理单位能源部电力建设研究所(北

京良乡，邮政编码：102401)。

本条文说明仅供国内有关部门和单位执行本规范时使用。

第一章 总 则

第 1.0.1条 制订本规范的目的及指导思想。

第 1.0.2条 本规范的适用范围：

一、本规范总标题为“盘、柜及二次回路结线”，不强调具体名称，使本规范的适用范围更广一些；



二、说明本规范的适用范围包括保护盘、控制盘、直流屏、励磁屏、信号屏、远动盘、动力盘、照

明盘及微机控制有关屏、盘以及高、低压开关柜等；二次回路结线包括保护回路、控制回路、信号回路及

测量回路等。

第 1.0.3条 强调了按设计进行施工的基本原则。

第 1.0.4条 本条规定了盘、柜搬运时的基本要求。精密的仪表和元件一般应从盘上拆下运输，

对于较重的或精密的装置型设备，如高频保护装置、零序保护装置、逆变装置、距离保护装置、重合闸装

置等，必要时可拆下单独包装运输，以免损坏或因装置过重使框架受力变形。尤其应注意在二次搬运及安

装过程中，应防止倾倒而损坏设备。

第 1.0.5条 本条规定了盘、柜的保管要求。对温度、湿度有较严格要求的装置型设备，如微机

监控系统，应按规定妥善保管在合适的环境中，待现场具备了设计要求的条件时，再将设备运进现场进行

安装调试。

第 1.0.6条 不得使用淘汰及高能耗产品，新产品均应经鉴定合格。

根据目前有关规定，高、低压开关柜必须采用机械电子部和能源部两部认可的定点厂生产的设备。

第 1.0.7条

一、各制造厂提供的技术文件没有统一规定，可按各厂家规定及合同协议要求；

二、开箱检查时，强调型号、规格符合设计要求，设备无损伤，附件、备件的供应范围和数量按合

同要求。

第 1.0.8条 强调应遵守国家现行有关安全技术标准的规定。

第 1.0.9条

一、对建筑工程，强调按国家现行有关规定执行，当设备有特殊要求时尚应满足其要求。例如基础

型钢的安装必须满足本规范第 2.0.1条的规定，因为第 2.0.1条所述的基础型钢的安装是在建筑工程中进

行的。故在建筑工程施工中，电气人员应予以配合，这样才能保证盘、柜安装的要求。

二、强调设备安装前，屋面、楼板不得有渗漏现象，室内沟道无积水等要求，以防设备受潮。

三、强调有特殊要求的设备，在具备设备所要求的环境时，方可将设备运进现场进行安装调试，以

保证设备能顺利地进行安装调试及运行。

第 1.0.10条 为防止包括地脚螺栓在内的紧固件生锈，应采用镀锌制品，紧固件应尽量采用标准

件，以便于更换。

第 1.0.11条 该条文是参照国家现行标准《电力系统二次电路用屏(台)通用技术条件》(JB

616—84)制订的。增加了 500kV交、直流模拟母线颜色的规定。

第 1.0.12条 目前，继电保护回路、控制回路和信号回路新增加了不少弱电元件，测量二次回路

绝缘时，有些弱电元件易被损坏。故提出测试绝缘时，应有防止弱电设备损坏的相应的安全措施，如将强、

弱电回路分开，电容器短接，插件拔下等。测完绝缘后应逐个进行恢复，不得遗漏。

第 1.0.13条 本条的目的是为了运行安全和防止潮气及小动物侵入，对于敞开式建筑物中采用封

闭式盘、柜的电缆管口，应作好封堵。

第 1.0.14条 本规范与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范的关系。

第二章 盘、柜的安装

第 2.0.1条 目前国内盘、柜的安装，一般均用基础型钢作底座。基础型钢与接地干线应可靠焊

接上，盘、柜用螺栓或焊接固定在基础型钢上。本规范表 2.0.1系参照《建筑安装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自

动化仪表安装工程)》(TJ 308—77)中有关规定制订的。

基础型钢施工前，首先要检查型钢的不直度并予以校正。在施工时电气人员予以配合，本条提出的

要求是可以做到的。



手车式开关基础型钢的高度，应符合制造厂产品技术要求。

对基础位置误差及不平行度限制，以保证盘、柜对整个控制室或配电室的相对位置。

第 2.0.2条 强调按设计要求采取防震措施。因为设计部门掌握盘、柜安装地点的震动情况，据

此提出不同的防震措施，如常用垫橡皮垫，防震弹簧等方法。

第 2.0.3条 考虑到主控制盘、继电保护盘、自动装置盘等有移动或更换可能，尤其当有扩建工

程时，若将盘、柜焊死，插入安装盘、柜时将造成困难，故提出不宜焊死。

第 2.0.4条 本规范表 2.0.4系参照《建筑安装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自动化仪表安装工程)》

(TJ308—77)中的有关规定而制订的。据了解，有的生产厂家的产品本身尺寸误差较大，模拟母线参差不齐

等，首先应由厂家保证质量，订货时应注意尽量采用“两部”认可的生产厂家生产的合格产品，并在订货

合同上予以强调。

第 2.0.5条 特别要注意室外端子箱封闭应良好，箱门要有密封圈，底部要封堵，以防水、防潮、

防尘。

第 2.0.6条 装有电器的可开启的屏、柜门，若无软导线与屏、柜的框架连接接地，则当门上的

电器绝缘损坏时，将使屏、柜门上带有危险的电位，危及运行人员的人身安全。国外对此极为重视，一般

均以软导线可靠接地。鉴于国内制造厂的产品尚不统一，为确保安全生产，本条重申此要求。除要求制造

厂予以改进外，订货单位也应在订货时提出该项要求。

裸铜软线要有足够的机械强度，强调用裸线以免断线时不易被发现。

第 2.0.8条 根据制造厂产品有关要求而制订的。

第 2.0.9条 根据原水电部(84)电生监字 142号文的要求，开关柜应具有防止带负荷拉合刀闸、

防止带地线合闸、防止带电挂地线、防止误走错间隔、防止误拉合开关的“五防”要求，故强调提出这一

条款。

由于有的厂家在制造工艺方面存在问题，生产的小车不能互换，失去了小车式柜的这一优点，故强调了小

车的互换性。在我国目前生产工艺的情况下，为确保安装质量，出厂时，小车柜的车柜号应对应，订货时

要选择“两部”认可的厂家生产的质量合格的产品，签订合同时应予以强调。

第三章 盘、柜上的电器安装

第 3.0.1条 发热元件宜安装在散热良好的地方，不强调安装在柜顶。因为有些发热元件较笨重，

安装在柜顶不安全；有些发热元件安装在柜顶操作不方便。

装置性设备要求外壳接地，以防干扰，并保证弱电元件正常工作。

第 3.0.2条 该条文强调端子板安装的要求。有部分条文在设计规程中已规定，这里重复提出是

考虑在安装施工过程中，有可能疏忽。

第四款是因为近年来，弱电保护和弱电控制大量出现，为防止强电对弱电的干扰而提出的要求。

第七款，主要考虑室外配电箱因受潮造成端子绝缘降低，故建议采用防潮端子。

第八款，小端子配大截面导线，在施工中时有发生，安装困难且接触不良，故建议可用两根小截面

的导线代替大截面的导线，作为目前的过渡措施。

第 3.0.3条 二次回路的连接件应采用铜质制品，以防锈蚀。在利用螺丝连接时，应使用垫片和

弹簧垫圈。对所使用的铜质制品应进行检查。目前生产的连接件，有的质量不合格，经过几次旋拧，丝扣

就滑扣了。尤其在运行过程中出现滑扣现象，其后果更为严重。

考虑防火要求，绝缘件应采用自熄性阻燃材料。

第 3.0.4条 一般规定。目前可采用喷涂塑料胶等方法。

第 3.0.6条 本条仅指盘、柜内二次回路的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一次部分的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本规

范不包括。本条参照国家标准《低压成套开关设备》(GB7251—87)编写。



第四章 二次回路结线

第 4.0.1条 为保证导线无损伤，配线时宜使用与导线规格相对应的剥线钳剥掉导线的绝缘。螺

丝连接时，弯线方向应与螺丝前进的方向一致。

线路标号常采用异型管，用英文打字机打上字再烘烤，或采用烫号机烫号。这样字迹清晰工整，不

易脱色。或采用编号笔用编号剂书写，效果也较好。

二次回路应设专用接地螺栓，以使接地明显可靠，订货时应予注意。

第 4.0.2条 本条系参照国家现行标准《电力系统二次回路用控制及继电保护屏(柜、台)通用技

术条件》(JB 5777.2—91)制订。

第 4.0.3条 第三款，为保证导线不松散，多股导线不仅应端部绞紧，还应加终端附件或搪锡。

据反映，采用压接式终端附件是较好的一种方式。

第 4.0.4条

第二款，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工业与民用电力装置的接地设计规范》(GBJ65—83)及《电气装置安

装工程接地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169—92)，明确要求控制电缆的金属护层应予接地。

第三款，关于屏蔽层接地的具体做法，全国尚不统一，故应按设计要求而定。

双屏蔽层的电缆，为避免形成感应电位差，常采用两层屏蔽层在同一端相连并予接地。

第四款，控制电缆目前已大量采用塑料电缆，其芯线本身为彩色塑料绝缘，在施工中能减少大量套

塑料管的工作量，省时省料，目前多数工程对塑料芯线已取消了套塑料管的工艺，也有部分工程强调与橡

胶芯线做法一致。在此不强求，但橡胶芯线仍应套绝缘管。

据调查，目前大部分工程已不使用橡胶绝缘的电缆做控制电缆，大型电缆制造厂也不生产橡胶绝缘

的控制电缆，但橡胶绝缘的控制电缆并不属于淘汰产品，有些地方小型电缆厂目前还在生产这种电缆，故

仍提出有关橡胶绝缘控制电缆的做法。

第 4.0.5条 电源的正极接到水银侧接点一端，这样有利于灭弧，防止接点烧 损。

第 4.0.6条 油污环境采用塑料绝缘导线较好。

在日光直晒环境，常采用电缆穿蛇皮管或其它金属管的保护措施。

第五章 工程交接验收

第 5.0.1条

第四款，目前有的盘、柜已不带照明装置，但成套柜仍有，故作此规定。

第六款，增加用于热带的盘、柜的技术要求，对于其它特殊环境，如腐蚀等，亦应按有关国家现行

标准进行验收。

第七款，为防止小动物及潮气等侵入，应做好封堵。考虑到结冰地区曾发生管内积水将电缆冻断事

故，故强调应采取措施，使管内不积水。

第 5.0.2条 增加备品、备件清单的要求，给以后运行、维护提供方便。


